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及評鑑績優學校放寬辦學限制辦法總說明（98.07.30  訂定 

）》 

 

依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私 

立學校應定期進行自我評鑑，學校主管機關為促進私立學校之發展，亦應定期辦理學 

校評鑑，且評鑑績優之私立學校增設系所班、招生人數、入學方式與其名額分配、遴 

聘校長與專任教師之年齡、向學生收費，及辦理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育 

實驗等事項，於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不受私立學校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之限制。並授 

權學校主管機關就辦理評鑑之項目、基準、程序等事項，及上開不受限制之範圍、辦 

理方式及程序等事項，訂定辦法予以規定，爰訂定「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及評鑑績 

優學校放寬辦學限制辦法」，其要點如次： 

一、受委託之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應具備之條件。（第三條） 

二、辦理評鑑之類別、項目及評鑑內容。（第四條） 

三、辦理評鑑之評定方式與評定指標、辦理原則及程序。（第五條及第六條） 

四、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對受委託辦理之學術團體、專業評鑑機構進行評鑑。 

    （第七條） 

五、學校應就評鑑缺失改進及評鑑結果之用途。（第八條） 

六、評鑑績優學校之界定。（第九條） 

七、評鑑績優學校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免受限制事項之申請期限、不 

    受法令限制範圍、應檢附之資料文件等報核程序及審議。（第十條至第十二條） 

八、本部就學校辦理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項各款事項所為不受法令限制之核定處分變 

    更或廢止之事由、查證程序，及其變更或廢止後，有關已招收學生受教權益之保 

    障、所聘校長、專任教師之處理措施及所辦理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教育 

    實驗，應依相關法令重新審查決定。（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 


